
转变办案模式 做企业的“贴心人”

服务贴心 企业安心

株洲检察机关为企业发展注入法治力量
文、图/罗兰 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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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检察机关特别注重发挥检察职
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为企业排忧解难。

2019 年 4 月下旬，胡波在温暖企业大
走访活动中，对株洲顺泰机电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走访时了解到，该公司员工挪
用公司贷款 21.04 万元，企业遭受资金损
失，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胡波立即联系
市、区检察院相关业务部门，要求核实。天
元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后，立即向辖区公安
部门反映相关情况并口头督促立案。5 月
23 日，天元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公安部门回
复，表示已于 5 月 16 日对该案以挪用资金
罪立案侦查。

“目前我们推出了‘温暖企业’大走访、
涉企民商事案件专项监督、涉企行政诉讼
案件专项监督、涉企刑事案件专项监督、企
业发展治安环境专项整治、涉企‘两法衔
接’及公益诉讼、‘温暖企业’大接访七大行
动，市县两级检察院领导带队走访、服务企
业 1000 余家，收集企业需求信息和涉企问
题线索 520 条，办理涉民企法律监督案件
21件。”市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处处长徐卫
刚介绍，为帮助企业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和
纠纷，该院安排专人联络对接企业，线上不
限空间、不拘时间提供法律咨询，线下梳理
问题、分解责任协调解决。

荷塘区人民检察院在走访株洲东都步
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时，该企业反
映有个别市民利用外购的过期食品来要求
企业支付高额赔偿。了解情况后，该院及时
向上级部门汇报，并指导企业主动收集相
关证据，正确维权。

“如果再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将会同相
关执法部门现场取证。”荷塘区人民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

株洲各地基层检察院结合自身区域特
点，也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企业的措施。茶陵
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工商联会签了《建立
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建立
常态化沟通联络、法律服务保障、平等法律
保护、快速处理反馈等四大机制，形成工作
合力；攸县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温暖
企业”促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办法》，
为服务企业发展和产业振兴提供检察保
障；醴陵市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依法服务
和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行动方案》，
深入开展了检察官走访帮扶民营企业的
活动等。

2019 年 8 月 22 日，市人民检察院举办
“检察护航民企发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
请本地民营企业家代表到该院参观了解检
察机关职能职责及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举
措和成效，并认真听取企业呼声，了解企业
诉求。

“检察机关为株洲民营经济发展做了
大量工作，我们感到特别温暖。”株洲太平
洋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能武高兴地说。

“株洲法治环境很好，检察机关服务企
业很贴心，让我们很安心。”株洲海联出租
车公司董事长谭裔用了 3 个“很”来评价株
洲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取得的成效。

为更好服务企业，市人民检察院还在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基础上，增设了一条
“温暖企业服务热线”——28108166，建立
服务企业发展“绿色通道”，并组织办案一
线检察官进驻民营企业开展法治宣传、提
供法律咨询。同时，全市检察机关共与 103
家企业建立了法律帮扶机制，与 8 家大中
型企业建立了检企共建机制，助力 19 个产
业项目开花结果。

“为企业保驾护航，保障株洲经济可
持续发展，我们检察机关责无旁贷。”胡波
表示。

﹃
检
察
护
航
民
企
发
展
﹄
检
察
开
放
日
活
动
现
场
。

▲

群
众
给
检
察
院
送
锦
旗
。

▲

检
察
干
警
为
企
业
提
供
法
律
咨
询
。

▲
近 4 年来，全市检察机关主动作为，深

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温暖企业”检察
行动等专项活动，切实解决民营企业的痛
点、难点、堵点，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贡献
检察力量。

“有了检察机关护航，我们办企业就像
吃了定心丸，生产经营更加顺心。”醴陵
市 嘉 树 镇 一 家 矿 业 公 司 负 责人曾多次发
出感慨。

2018 年 5 月，醴陵市嘉树镇村民刘某
等人为达到强揽该矿业运输业务的目的，
以其倾倒的废土可能会发生泥石流为由，
聚众到矿区阻工闹事，甚至四处散播谣言
等，企业不得不停工、苦不堪言，社会影响
极其恶劣。

2019 年 2 月 1 日，醴陵市人民检察院以
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公
务罪将该案提起公诉，刘某等人受到相应

的刑事处罚，矿业公司及周边群众纷纷为
检察机关的护航行为点赞。

“不影响企业形象声誉，不妨碍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不伤及企业合法权益，这是我
们办理涉企案件遵循的原则。”胡波表示。
为此，市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发挥检察
职能服务经济发展的意见》《“除虫护花”办
案机制暂行规定》《“依法容错”办案机制暂
行规定》《关于依法慎重办理涉企案件的意
见》等文件，从工作机制、办案模式等入手，
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细化办案标准。

2016 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对涉案的
30 余家民营企业均进行了经济影响评估，
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因
为办案方式不当导致生产经营困难、洽谈
项 目 流 产 、工 程 建 设 停滞，此举有效缓解
了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提振了企业发展
信心。

社会在转型，理念在更新，检察机关也
应 与 企 业 发 展 俱 进 ，不 能 就 案 办 案 。2018
年，天元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民营企业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依法不起诉，使其能
继续经营。

2014 年 4 月，株洲某经贸公司法定代
表人伍某为投资一个项目，承诺高额收益，
先后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 2300 万余
元。不料项目搁浅，该公司偿还了部分欠
款，仍有 159 名被集资人的 1262.54 万元本
金没有偿还。被集资人担心血本无归报了
案，该公司名下多处房产被查封，事情陷入
僵局，直到该案移送至天元区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只有让伍某
及其公司尽快筹措资金还款，才能破解僵
局。为此，承办检察官多次组织被集资人与
伍某沟通协调，释法说理，说服被集资人同
意对被查封的房产解封融资，并督促伍某

及其公司及时还款。
最终，伍某及其公司将吸收的本金全

部退还，并取得了 159 名集资参与人的谅
解，天元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相对
不起诉决定。

“感谢检察机关，既替老百姓解忧，又
为企业解难。”伍某将锦旗送到天元区检察
院时激动地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塑造良好的形象
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全市检察机关立足
企业发展实际，依法严惩损害企业形象的
犯罪。在办理赵某、江某丹等 4 人涉嫌假冒
注册商标罪案时，经审查发现，赵某等人通
过非法生产、销售茅台、五粮液、湘窖等高
档白酒，涉案金额上百万元，严重损害相关
企业形象，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进行决
定逮捕、提起公诉处理，有力维护了民营企
业的“金字招牌”。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全市检察机关
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时，准确把握
法律政策，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2018 年 3 月 28 日，由攸县人民检察院
提 起 公 诉 的 彭 某 、高 某 等 26 人 虚 开 增 值
税专用发票案，经一审法院审理，以虚开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罪 对 彭 某 、高 某 等 26 人
依法判处刑罚，对湖南高矿贸易有限公司
等单位依法判处罚金。彭某、高某等人不
服 ，提 出 上 诉 。二 审 法 院 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作出裁定维持原判。彭某等人不服，随
后向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受理此案后，承办检察官敏锐地察觉
到，在二审期间，有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并公
布实施，将虚开的税款数额立案标准规定
在 5 万元以上，该案理应按照新的立案标
准定罪量刑，则有 6 家涉案企业的涉案数
额未达到立案标准。

为稳妥处理案件，承办检察官专门听

取了这 6 家企业负责人的想法，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等情况，得知对企业进行刑事
处 罚 或 将 对 企 业 今 后 的 贷 款 、交 易 造 成
不 可 逆 转 的 影 响 ，甚 至 会 影 响 其 未 来 的
正 常 运 营 和 发 展 。2019 年 6 月 10 日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向 二 审 法 院 提 出 再 审 检 察 建
议，此案正在法院审理中。

“ 不 管 案 件 结 果 如 何 ，我 以 后 一 定 守
法经营，决不能因为一念之差，影响公司
信誉、造成经济损失。”彭某作出了承诺。

为 依 法 保 护 企 业 及 企 业 家 的 合 法 权
益，当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法治后盾，
市人民检察院在率先成立温暖企业领导
小组，统筹指导全市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企
业和企业家工作；制定《株洲市检察机关

“温暖企业”检察行动方案》，对全市检察
机关如何依法履行检察职能、营造“人身
有安全、财产有保护、企业有干劲”的发展
环境进行了规范。

在株洲，为企业发展注入检察元素已

成 为 共 识 。全 市 检 察 机 关 通 过 依 法 履 行
法律监督职能，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2016 年 7 月，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受理
了湖南中物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
要求对吴某某、株洲市鸿润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诉湖南中物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一
案进行监督。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发现，该
案 涉 嫌 虚 假 诉 讼 ，且 其 情 形 符 合 再 审 条
件，于是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最 终 ，法 院 采 纳 了 检 察 建 议 ，依 法 启
动 再 审 程 序 ，并 对 相 关 问 题 予 以 改 判 ，
停 止 了 原 判 的 执 行 程 序 ，挽 回 企 业 经 济
损失 10 万元。

不仅如此，对于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犯
罪，株洲市检察机关依法予以严惩，并结
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依法清除阻
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2014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10 月 ，以 谢 某
为 首 的“ 伟 哥 资 产 筹 备 小 组 ”成 员 打 着

“ 维 权 ”的 幌 子 ，采 取 堵 门 、锁 门 、剪 断 电

线 等 方 式 对 株 洲 信 佳 百 货 公 司 进 行 滋
扰，还张贴辱骂性材料、在门口播放高音
喇叭进行辱骂，阻止顾客进店消费，扰乱
正常经营。

2018 年 7 月 21 日，芦淞区人民检察院
以寻衅滋事罪、职务侵占罪将该案提起公
诉 。最 终 ，法 院 判 处 谢 某 有 期 徒 刑 8 年 6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3 万 元 ；另 外 2 名 团 伙 骨
干 成 员 谢 某 某 、李 某 均 被 判 处 实 刑 。同
时 ，责 令 谢 某 退 还 侵 占 公 司 财 产 106.7 万
元 ，谢 某 、谢 某 某 、李 某 赔 偿 信 佳 百 货 经
济损失。

“‘市霸’没了，大伙可以安心做生意
了！”长期以来影响株洲芦淞市场群发展
的毒瘤被铲除，人民群众拍手叫好。

据统计，2016 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查
办非法经营、合同诈骗、强迫交易、串通招
投标等侵犯企业合法权益案件 209 件 466
人，依法挽回民营企业的财产损失 3000 余
万元。

企 业 家 代 表 参 观 12309 检 察
服务大厅。

▲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波走访企业。

检察院支持公诉庭审现场。

▲

当好法治后盾 做企业的“守护人”

开展法律服务
做企业的“排忧人”株洲，古称“建宁”，是新中国成

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
之一，“一五”时期成为国家重组工业
版图中的要塞之地。70年前，烟囱林
立的工业从湘江边这座码头小镇起
步；如今，株洲市检察机关护航企业
发展，为老工业城市优雅转身添砖加
瓦。

“株洲是老工业城市，多年来检察
机关一直为全市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全市启动‘温暖企业’行动，再次
向优化营商环境发力。那么，作为检察
机关如何给企业提供更好的检察服
务，帮助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法律难
题呢？”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胡波认为，归根结底离不开“法治”
二字，检察机关的着力方向始终是为株
洲企业发展和产业振兴提供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


